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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程度偏低，研發投入最多之資訊電子工業，尚未將科技能力轉化為生產力，關鍵技術

及零組件等仍受制於國外廠商，企業缺乏產品創新，未能提升製造之附加價值。我國研發

產生創新矛盾，尚未展現經濟成效及帶領產業轉型，相關部會允應積極檢討並研謀因應，

俾提升我國競爭力，故特此提出質詢。 

（十六）本院李委員俊俋，鑒於行政院主計總處近日下修我國今年經濟

成長率為 1.74%，完全放棄了「保 2」目標，明年恐怕也無法樂

觀。這將會是台灣經濟在 2008 和 2009 連續兩年創下不到 2%的

低成長後，再次陷入惡劣的經濟險境。台灣經濟發展環境目前

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政府應儘速正視並加速推動經濟體制改

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國際知名預測機構之最新預測，今年亞洲各主要國家的經濟成長率，新加坡為 3.5%、

香港 3.1%、韓國 2.7%，日本 1.8%，其中又以台灣 1.74%表現最差。 

二、面對此經濟困境，行政院給外界「無力解決」之感外，各部會似乎除了經濟部和經建會坐

困愁城，其他部會似乎事不關己，所以期待這樣的政府能夠讓國內經濟變好，似乎過於奢

求。 

三、台灣各項經濟表現快速衰退，經濟動能無法提升，其中關鍵在於經濟與產業結構老化，政

府明知卻不敢大刀闊斧改革，實在令人遺憾。政府必須加速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以因應當

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七）本院楊委員曜，有鑑於澎湖地區運動風氣興盛，但囿於秋冬之

際東北季風強勁，氣候因素妨礙戶外運動進行，急需一定規模

之綜合性室內運動館，要求行政院應以公務預算經費補助相關

設施建置，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即核定有「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打造運動島計畫」，其中包含「國民運

動中心興建計畫」及「改善運動設施」等多項計畫。其中，國民運動中心係針對都會區，

選擇交通便捷的基地，興建綜合性室內運動館，設施內容以較受民眾喜愛的室內溫水游泳

池、體適能中心、韻律教室、羽球場、桌球場及綜合球場等項目為主；另為提升服務品質

及兼顧民眾的運動權益，計畫明定國民運動中心應配有合格的運動傷害防護員、國民體能

指導員及運動設施管理專業人才，並設有公益時段提供銀髮族及弱勢團體使用，以符合全



 

 
366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84 期 院會紀錄 

體民眾的運動需求。 

二、前述計畫雖即將於民國 102 年告終，但觀其政策意旨可知，行政院為促進國民體育風氣，

並健全體能發展，而提出相關補助政策。澎湖地區長久以來民眾運動風氣興盛，但卻囿於

秋冬之際東北季風強勁，氣候因素妨礙戶外運動進行，因此急需一定規模之綜合性室內運

動館，便於民眾運動並提升地區體育意識。行政院既願以政策支持補助台灣地區縣市提升

體育風氣，對於離島地區運動風氣之提升，更應投注心力。 

三、此外，由於地區因素吸引民間資金挹注不易，因此中央主管機關不應要求離島地區以促參

條例辦理興建，如此將加劇台灣與離島地區發展差距，不利地區體育發展。 

四、體育發展屬於重要教育文化事業，國家應對於離島地區保障扶助並促進發展，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條定有明文，行政院對於澎湖地區綜合性室內運動館之強烈需求，行政院應以專案

經費補助興建，以符合憲法增修條文保障離島發展之意旨。特要求行政院應盡快研擬以公

務預算補助相關設施之建置。 

（十八）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農糧署已將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之糧商執照予以撤銷，但該公司竟還有山水米之名等八張執照

可以營運，此外亦只須一年該公司即可重新運作，足見現行法

制缺漏。爰此，為有效懲罰不肖糧商並保障消費者應有權益，

相關部會應儘速進行法制調適作業，以為因應，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農糧署雖然已經依法廢止「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違規小包裝米包袋上標示產製

單位第 0500274 號糧商登記，但經查該公司尚還有山水米之名等八張執照。 

二、經查泉順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係依「違反糧食管理法案件處分裁量作業要點」予以處理

，但該公司仍有八張執照，足見該法缺漏。 

（十九）本院羅委員淑蕾，鑑於現有高達 624 萬戶的靜止戶，截至民國

102 年 6 月底止，靜止戶金額已逾 613 億元，礙於現行法令規範

，靜止戶無法計息，嚴重損害存款人權益。爰此，基於 624 萬

戶的存款人權益，金融相關單位應儘速尋求法制解套，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所謂靜止戶係謂存款人於金融機構帳戶中的存款餘額未違該金融機構所指定之最低起息標


